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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背景资料及精算范围 

公司 2017-2022年度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（以下简称“交

强险”）业务保费收入分别为 81,710 万元、86,712 万元、84,963 万元、

91,486 万元、89,738 万元和 105,565 万元。表 2.1 中对交强险业务结

构和年度间同比增长率情况进行了总结。 

表 2.1 
          

截止到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业务保费结构及年度增长率摘要 

财务年度 家庭自用车 非营业客车 营业客车 非营业货车 营业货车 特种车 摩托车 拖拉机 挂车 总计 

业务结构（人民币万元）         

2017 年       48,335         3,709         3,365         9,984        13,507         1,144         1,508           158            -       81,710  

2018 年       55,347         4,069         4,790         8,887         9,792         1,437         2,256           134          -          86,712  

2019 年       53,317         4,092         5,504         7,236        11,062         1,750         1,808           194          -          84,963  

2020 年       50,750         4,364         6,606         9,207        15,880         3,052         1,438           189           -       91,486  

2021 年       49,379         4,132         9,608         9,267        13,350         2,916         1,073            15            -        89,739  

2022 年       62,312         4,009        10,501        10,572        13,785         3,581           792            13          -         105,565  

年度增长率           

2018 年 14.51% 9.70% 42.35% -10.99% -27.50% 25.56% 49.64% -14.79%      -    6.12% 

2019 年 -3.67% 0.56% 14.91% -18.57% 12.97% 21.81% -19.86% 44.03%      -    -2.02% 

2020 年 -4.81% 6.66% 20.03% 27.23% 43.55% 74.34% -20.48% -2.12%      - 7.68% 

2021 年 -2.70% -5.32% 45.44% 0.66% -15.93% -4.46% -25.37% -92.23%       - -1.91% 

2022年 26.19% -2.96% 9.30% 14.07% 3.26% 22.81% -26.22% -9.58%      -   17.64% 

备注：计算结果可能存在进位偏差。 

2022 年交强险保费收入年度增长率为 17.64%，相比 2021 年增长

率-1.91，增幅较大。家庭自用车业务为公司交强险主要业务，2022 年

家庭自用车业务保费收入为 62,312 万元，占整体交强险业务比例达

59%。 

公司没有为交强险业务做任何形式的再保（分出或分入）安排，

交强险毛业务和净业务的评估结果等同于直接业务。因此，我们在本

报告中只对直接业务作了评估。 

本报告的精算范围是： 

■ 评估交强险业务保单年度赔付成本； 

■ 对 2022 年交强险最终赔付率的预测。 

  



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－截止 2022年 12月 31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精算报告 

 

 3 

三、报告总结 

（一）数据校对 

我们对 2017 年至 2022 年的交强险业务保费收入数据和赔款支

出数据进行了业务数据与财务数据的校对，数据校对情况在表 3.1 进

行了总结。 

表 3.1   

数据核对汇总表  

财务年度 保费收入 赔款支出 

业务数据   

2017 年       81,710        58,878  

2018 年       86,712        58,800  

2019 年       84,963        62,139  

2020 年       91,486        60,852  

2021 年       89,739        67,169  

2022 年      105,565        71,898  

财务数据   

2017 年       81,710        58,942  

2018 年       86,712        58,567  

2019 年       84,963        61,852  

2020 年       91,486        60,555  

2021 年       89,739        66,730  

2022 年        105,565        71,349  

相差百分比  

2017 年 0.00% -0.11% 

2018 年 0.00% 0.40% 

2019 年 0.00% 0.46% 

2020 年 0.00% 0.49% 

2021 年 0.00% 0.66% 

2022 年 0.00% 0.77% 

备注：1.赔款支出不含间接理赔费用；2.相差百分比=业务数据/财务数据-1；3.计算结果可能存在进位

偏差。 

从表中可以看出，公司交强险业务保费收入和赔款的业务、财务

数据保持了较好的一致性。以此数据为基础，我们进行保单赔付成本

分析。 

（二）保单赔付成本分析 

在本报告中，我们基于按照保单年度整理的保费和赔款数据，采

用链梯法、Bornhuetter-Ferguson（简称“B-F”）等方法来评估交强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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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赔付成本。表 3.2 中总结了交强险保单赔付成本评估结果。 

表 3.2    

截止到 2022 年 12 月 31 日交强险保单赔付成本评估结果汇总表 

保单年度 单均保费（元） 最终赔付率 风险保费（元） 

2017 年 820 74.4% 610 

2018 年 752 69.7% 524 

2019 年 777 65.0% 505 

2020 年 841 82.5% 694 

2021 年 862 85.0% 732 

2022 年 887 84.6% 750 

备注：计算结果可能存在进位偏差。 

从上表可以看出，交强险业务风险保费及最终赔付率在 2019-

2022 年呈上升趋势，主要是受车险综改后交强险限额提升影响。 

（三）费率浮动办法对费率水平的影响 

表 3.3 中总结了费率浮动办法对费率水平的影响程度。基于基础

费率的单均保费，是假设保单不享受费率浮动办法中的浮动比例，根

据其起保日期和相应的基础费率表计算得到。 

表 3.3    

费率浮动办法的影响分析表 - 汽车业务（不包括摩托车和拖拉机） 

保单年度 

单均保费 

（基于基础保费， 

不包括费率浮动） 

单均保费 

（基于基础保费， 

包括费率浮动） 

浮动费率办法 

的影响 

旧车险业务    

2017 年 1,094 844 -22.8% 

2018 年 1,055 805 -23.7% 

2019 年 1,071 817 -23.8% 

2020 年 1,116 855 -23.4% 

2021 年 1,116 860 -23.0% 

2022 年 1,106 869 -21.5% 

从表中可以看出，费率浮动办法对费率水平的影响呈现平稳下降

趋势。 

（四）赔付成本发展趋势分析 

根据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交强险业务保单年度评估结果，可

以得到各保单年度最终出险频率和最终案均赔款的结果，如表 3.4 所

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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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.4   

赔付趋势汇总表   

保单年度 最终出险频率 最终案均赔款 

2017 年 11.2% 5,424 

2018 年 10.0% 5,254 

2019 年 9.7% 5,191 

2020 年 12.6% 5,517 

2021 年 12.5% 5,877 

2022 年 13.5% 5,536 

备注：计算结果可能存在进位偏差。 

从上表可以看出，交强险业务出险频率在 2017-2021 年呈现先下

降后上升趋势，主要是由于业务结构变化、新交规出台、社会交通状

况改善、新冠疫情管控等因素的综合影响。 

交强险业务案均赔款在 2017-2021 年逐年上升，2022 年开始下

降，主要是由于务结构业变化、医疗费用及人伤赔偿标准逐年上升、

车险综改后交强险限额提升等因素的综合影响。 

（五）赔付成本发展趋势 

随着城乡居民的收入提高、城乡人身伤害赔偿标准的进一步缩小

差异和医疗服务价格上升等因素，交强险案均赔款将呈持续上涨趋势。 

“新冠”疫情防控政策进入常态化防控阶段，经济活动已有序恢复，

预期社会交通环境保持稳定，2023 年交强险出险频率将会进一步提

升。 

基于以上几方面因素，我们预测在现有业务结构下 2023 年交强

险赔付成本较 2022 年小幅上涨。 

 

四、数据 

本报告用来评估交强险赔付成本和趋势的主要数据包括： 

起保日期从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交强险

己决赔款数据和未决赔款准备金资料，这些数据根据起保年度和

发展年度的时间段整理而成，包括累计己决赔款、累计已报案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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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、累计已结案案件数和累计己立案案件数； 

起保日期从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交强险

保单按照起保年度整理的承保保费和承保车年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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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精算方法 

（一）链梯法 

链梯法是通过对过往赔款发展趋势进行分析，选定赔款发展

因子，从而预测赔款未来的发展趋势和估计终极赔款。链梯法的

基本假设是赔款支出具有相同的发展模式。在理赔估损充足度水

平、理赔流程和案件结构稳定的情况下，预测结果较准确，反之

可能存在较大偏差。 

（二）Bornhuetter-Ferguson方法（B-F法） 

B-F 法实际上是两种方法的混合。首先是流量三角形方法，

计算特点是把实际已决赔款或已报案赔款乘以预计最终发展因

子。对于赔付速度缓慢和报案延迟度较高的险种，此方法会导致

预测结果不稳定和不可靠。因为对于一个不成熟保单季度 /年度

的赔付支出，即使是一个幅度很小的波动都可能导致预测的最终

损失发生很大变化。第二个方法是把已发生未报告未决赔款准备

金设定为预计最终损失和实际已报案赔款的差额，预计最终损失

是承保保费与预期赔付率的乘积。这个方法的优点是结果稳定，

但它完全忽略了已报案赔款和已决赔款的信息。 

B-F 法把预计损失分成两部分，预计已报告（或已决）损失

和预计未报告（或未决）损失。随着保单年度的逐渐成熟，实际

已报告（或已决）损失会取代预计已报告（或已决）损失，而预

计损失的重要性会逐渐下降。在使用 B-F 法时，预期赔付率是一

个很重要的假设，我们根据被分析险种的历史赔付率以及平均赔

付成本和费率水平的变化趋势而加以确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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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结论的依据和局限性 

在本项评估工作中，我们使用了从 2017 保单年度开始的精

算数据，这些资料都是由公司 IT 业务系统中提取的。  

我们对未决赔款准备金和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评估是基于

公司历史数据以及其它行业公共资料和信息。我们将这些数据与

财务数据作了比较，同时也根据公司已决案件和已报未决案件的

赔付发展趋势、已报告赔付率发展趋势，为这些数据内在的一致

性作了检查。结果显示公司的数据是合理可靠的。 

本报告结论的准确程度具有局限性，这是由于未决赔款准备

金和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评估结果含有内在的和不可避免的不

确定性。例如，未决赔款准备金的最终结果将受到以下因素的影

响：索赔人进行法律诉讼的可能性、赔偿金额的大小、法律规定

的改变、社会及法庭改变原有的责任准则以及索赔人对处理赔偿

结案的态度等。 

在本报告中，我们使用了链梯法和 Bornhuetter-Ferguson 方

法（B-F 法）来评估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交强险保单季度

未决赔款准备金。选择这些精算方法是基于它们对公司数据的适

用性而决定的。 

依据经验判断，我们选用了合适的精算方法，并作出合理的

假设。基于现有数据条件，我们得到的结论是合理的。但请注意

公司未来的赔付情况很可能与我们估计的结果有差异。 


